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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11 日 

環署廢字第 1030104763C 號 

主  旨：預告修正「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

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事項第三項、第五項、第八項草案。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預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 修正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第 6 項、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1 條第 4 項。 

三、 修正草案如附件。本草案另詳載於本署網站（網址：http://ivy5.epa.gov.tw/epalaw/index. 

aspx）法規命令草案預告區網頁。 

四、 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陳述

意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廢棄物管理處 

(二) 地址：台北市中華路 1 段 83 號 

(三) 電話：(02)23117722 轉 2682 

(四) 傳真：(02)23707814 

(五) 電子郵件：hcliao@epa.gov.tw 

署  長 魏國彥 

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

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事項第三項、第五項、第八項修正草案總說明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有效掌握全國事業廢棄物產出種類、數量及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

用、輸出及輸入流向，於九十一年七月十七日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公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及輸出情形之事業，且於

九十二年七月十七日修正為「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

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一百零三年已列管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家事業，上網申報率達

百分之九十七，大幅提升事業廢棄物管制成效。 

為進一步掌握廢食用油清理流向，避免任意處理情事發生，爰擬具「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

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第

三項、第五項、第八項修正草案，於符合實務運作之情況下，研擬廢食用油各項清理流向皆應進

行網路申報及申報規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有效掌握事業廢棄物廢食用油清理流向，考量部分小型清除機構常將廢食用油貯存至一定

量後再交付予大型清除或再利用機構之實務運作，故新增規範清除者清運廢食用油時不受四

十八小時內載運至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者之時間限制，惟仍應於四十八小時內連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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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清運情形。並規範清除廢食用油委託他機構清理時，應比照產源進行後段聯單申報。（修

正公告事項三） 

二、 考量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修正刪除廢棄物清理機構，爰配合刪除相關用

詞，藉資統一。（修正公告事項三及八） 

三、 考量清除廢食用油之實務運作，遞送聯單方式配合新增清運廢食用油者，不受四十八小時內

送交清除、處理、再利用或輸出者簽收之時間限制，並新增採多段式清（轉）運或貯存之遞

送方式規定。（修正公告事項五） 

四、 考量清除廢食用油之實務運作，新增規範清除非指定事業產生之廢食用油若委託他機構清理

時，應比照產源進行後段聯單申報。（修正公告事項八） 

 

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

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事項第三項、第五項、第八項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公 告 現 行 公 告 說     明 

主旨： 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

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

清除、處理、再利用、輸

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

式 、 項 目 、 內 容 及 頻

率」，並自即日生效。 

主旨： 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

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

清除、處理、再利用、輸

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

式 、 項 目 、 內 容 及 頻

率」。 

本公告生效日期。 

依據： 廢棄物清理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六

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十一條第四

項。 

依據： 廢棄物清理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六

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十一條第四

項。 

法源依據未修正。 

公告事項： 

三、 清除、處理、再利用指定公

告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者，應申報項目、內容、頻

率及方式： 

(一) 基線資料之申報除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

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

理機構、依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

公告事項： 

三、 清除、處理、再利用指定公

告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者，應申報項目、內容、頻

率及方式： 

(一) 基線資料之申報除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理及清理

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

除、處理機構、依本法第

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一、 配合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理許可管理辦法修

正，刪除清理機構。 

二、 為有效掌握事業廢棄物

廢食用油清理流向，且

考量部分小型清除機構

常將廢食用油貯存至一

定量後再交付予大型清

除或再利用機構之實務

運作，故新增清除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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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目設置廢棄物清除處

理設施之機構、取得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再利用許可

之事業及依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所定再利用管理

辦法公告之管理方式收受

事業廢棄物進行再利用之

事業應依公告事項二、

(一)規定辦理基線資料申

報作業外，其餘僅申報基

本資料。 

(二) 應於每月五日前連線申報

其機構內接受指定公告事

業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情

形資料。 

(三) 清除、處理、再利用及輸

出情形申報 

１、 清除指定公告事業所產

生之廢棄物者，應依下

列規定辦理： 

(１) 清除者應於廢棄物清

運出事業廠後四十八

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

處理、再利用、輸出

者。如適逢假日得順

延至次一工作日。清

除者並應於廢棄物清

運出事業廠時，於遞

送三聯單上書寫「實

際清運日期時間」、

「實際清運機具車

（船）號」、「實際

清運重量」等資料，

經與事業書面確認，

作為廢棄物清運出事

三目至第六目設置廢棄物

清除處理設施之機構、取

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利

用許可之事業及依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再利

用管理辦法公告之管理方

式收受事業廢棄物進行再

利用之事業應依公告事項

二、(一)規定辦理基線資

料申報作業外，其餘僅申

報基本資料。 

(二) 應於每月五日前連線申報

其機構內接受指定公告事

業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情

形資料。 

(三) 清除、處理、再利用及輸

出情形申報 

１、 清除指定公告事業所產

生之廢棄物者，應依下

列規定辦理： 

(１) 清除者應於廢棄物清

運出事業廠後四十八

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

處理、再利用、輸出

者。如適逢假日得順

延至次一工作日。清

除者並應於廢棄物清

運出事業廠時，於遞

送三聯單上書寫「實

際清運日期時間」、

「實際清運機具車

（船）號」、「實際

清運重量」等資料，

經與事業書面確認，

作為廢棄物清運出事

運廢食用油時不受四十

八小時內載運至清除、

處理、再利用、輸出者

之時間限制，惟仍應於

四十八小時內連線申報

清運情形。 

三、 為加強掌握廢食用油多

段式清（轉）運或貯存

之清理流向，新增公告

事項三、(三)７，規範

清除廢食用油委託他機

構清理時，應比照產源

進行後段聯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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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廠後四十八小時內

連線申報廢棄物實際

清運情形及確認是否

接受等資料之依據。 

(２) 清除者跨島清運事業

廢棄物，除因受廢棄

物清運船期影響，不

受應於廢棄物清運出

事業廠後四十八小時

內載運廢棄物至處

理、再利用、輸出者

之時間限制外，其餘

皆應依公告事項三、

(三)１、(１)規定辦

理。 

(３) 清除者清運廢食用

油，除不受應於四十

八小時內載運至清

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者之時間限制

外，其餘皆應比照公

告事項三、(三)１、

(１)規定辦理。 

２、 執行機關所設之專責單

位處理指定公告事業所

產生之廢棄物，應於收

受時於遞送三聯單上書

寫「實際收受日期時

間」、「清除者至處理

廠 實 際 清 運 機 具 車

（船）號」、「實際收

受重量」等資料，經與

清除者書面確認，作為

收受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

業廠後四十八小時內

連線申報廢棄物實際

清運情形及確認是否

接受等資料之依據。

(２) 清除者跨島清運事業

廢棄物，除因受廢棄

物清運船期影響，不

受應於廢棄物清運出

事業廠後四十八小時

內載運廢棄物至處

理、再利用、輸出者

之時間限制外，其餘

皆應依公告事項三、

(三)１、(１)規定辦

理。 

２、 執行機關所設之專責單

位處理指定公告事業所

產生之廢棄物，應於收

受時於遞送三聯單上書

寫「實際收受日期時

間」、「清除者至處理

廠 實 際 清 運 機 具 車

（船）號」、「實際收

受重量」等資料，經與

清除者書面確認，作為

收受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

情形、處理方法及確認

是否接受等資料之依

據。 

３、 以中間處理方式、再利

用方式或最終處置方式

處理指定公告事業所產

生之廢棄物者（執行機

關所設之專責單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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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處理方法及確認

是否接受等資料之依

據。 

３、 以中間處理方式、再利

用方式或最終處置方式

處理指定公告事業所產

生之廢棄物者（執行機

關所設之專責單位除

外），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１) 於收受廢棄物時於遞

送三聯單上書寫「實

際收受日期時間」、

「清除者至處理、再

利用廠實際清運機具

車（船）號」、「實

際收受重量」等資

料，經與清除者書面

確認，作為收受廢棄

物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

受情形、處理方法及

確認是否接受等資料

之依據。 

(２) 若屬跨島收受廢棄

物，除應於收受廢棄

物時依公告事項三、

(三)３、(１)規定辦

理外，另應立即通知

事業連線上網確認申

報聯單內容是否與清

除者實際清運與處

理、再利用者收受狀

況相符。 

(３) 以中間處理方式處理

外），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１) 於收受廢棄物時於遞

送三聯單上書寫「實

際收受日期時間」、

「清除者至處理、再

利用廠實際清運機具

車（船）號」、「實

際收受重量」等資

料，經與清除者書面

確認，作為收受廢棄

物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

受情形、處理方法及

確認是否接受等資料

之依據。 

(２) 若屬跨島收受廢棄

物，除應於收受廢棄

物時依公告事項三、

(三)３、(１)規定辦

理外，另應立即通知

事業連線上網確認申

報聯單內容是否與清

除者實際清運與處

理、再利用者收受狀

況相符。 

(３) 以中間處理方式處理

者另應於處理完成後

二十四小時內，連線

申報廢棄物處理完成

日期時間及最終處置

方式等資料；以再利

用方式再利用者，另

應於再利用作業完成

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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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另應於處理完成後

二十四小時內，連線

申報廢棄物處理完成

日期時間及最終處置

方式等資料；以再利

用方式再利用者，另

應於再利用作業完成

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申報廢棄物再利用

作業完成日期時間及

產品名稱、數量等資

料。 

４、 接受指定公告事業所產

生之廢棄物輸出境外處

理時，輸出者應於收受

廢棄物時於遞送三聯單

上書寫「實際收受日期

時間」、「清除者至輸

出者實際清運機具車

（船）號」、「實際收

受重量」等資料，經與

清除者書面確認，作為

收受廢棄物後二十四小

時內連線申報廢棄物實

際收受情形及確認是否

接受等資料之依據。 

５、 清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指定公告事業所產

生之廢棄物者，發現接

受之廢棄物各項內容與

申報資料所載不符時，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１) 清除者應自廢棄物清

運出事業廠後四十八

小時內連線確認聯單

線申報廢棄物再利用

作業完成日期時間及

產品名稱、數量等資

料。 

４、 接受指定公告事業所產

生之廢棄物輸出境外處

理時，輸出者應於收受

廢棄物時於遞送三聯單

上書寫「實際收受日期

時間」、「清除者至輸

出者實際清運機具車

（船）號」、「實際收

受重量」等資料，經與

清除者書面確認，作為

收受廢棄物後二十四小

時內連線申報廢棄物實

際收受情形及確認是否

接受等資料之依據。 

５、 清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指定公告事業所產

生之廢棄物者，發現接

受之廢棄物各項內容與

申報資料所載不符時，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１) 清除者應自廢棄物清

運出事業廠後四十八

小時內連線確認聯單

不接受，並自確認不

接受起二十四小時

內，請求該事業連線

補正申報資料及再次

連線確認聯單接受，

並向事業廢棄物產源

所在地主管機關報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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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接受，並自確認不

接受起二十四小時

內，請求該事業連線

補正申報資料及再次

連線確認聯單接受，

並向事業廢棄物產源

所在地主管機關報

備。 

(２) 處理、再利用、輸出

者應自收受廢棄物後

二十四小時內連線確

認聯單不接受，並自

確認不接受起二十四

小時內，請求該事

業、清除者連線補正

申報資料及再次連線

確認聯單接受，並向

事業廢棄物產源所在

地主管機關報備。 

６、 清除、處理、再利用指

定公告事業產生之廢棄

物者，將其中間處理或

再利用後產生之廢棄物

委託他機構清除、處

理、再利用或最終處置

時，各相關機構應依公

告事項二至五規定辦

理。 

７、 清除指定公告事業產生

之廢食用油，將其委託

他機構清除、處理、再

利用或最終處置時，各

相關機構應比照公告事

項二、(四)及公告事項

三至五規定辦理。 

(２) 處理、再利用、輸出

者應自收受廢棄物後

二十四小時內連線確

認聯單不接受，並自

確認不接受起二十四

小時內，請求該事

業、清除者連線補正

申報資料及再次連線

確認聯單接受，並向

事業廢棄物產源所在

地主管機關報備。 

６、 清除、處理、再利用指

定公告事業產生之廢棄

物者，將其中間處理或

再利用後產生之廢棄物

委託他機構清除、處

理、再利用或最終處置

時，各相關機構應依公

告事項二至五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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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連線申報聯單遞送方式 

(一) 本公告所規範之各相關機

構除須依連線申報作業規

定辦理外，亦應將網路申

報之清除、處理、再利用

或輸出資料列印出一式三

份遞送聯單。遞送三聯單

經清除者簽收後，一份由

事業自行存查，另兩份應

隨同廢棄物由清除者於四

十八小時內送交處理、再

利用或輸出者簽收，清除

者保存一份，由廢棄物處

理、再利用或輸出者存查

一份。如適逢假日得順延

至次一工作日簽收。 

(二) 清運廢食用油者，不受四

十八小時內送交清除、處

理、再利用或輸出者簽收

之時間限制。惟各相關機

構仍應將網路申報之清

除、處理、再利用或輸出

資料列印遞送聯單，經彼

此簽收後，隨同廢棄物送

交下一個清除、處理、再

利用或輸出者簽收，指定

事業、清除、處理、再利

用或輸出者各自保存一

份。 

(三) 遞送聯單資料應自行保存

三年以供查核。 

五、 連線申報聯單遞送方式 

(一) 本公告所規範之各相關機

構除須依連線申報作業規

定辦理外，亦應將網路申

報之清除、處理、再利用

或輸出資料列印出一式三

份遞送聯單。遞送三聯單

經清除者簽收後，一份由

事業自行存查，另兩份應

隨同廢棄物由清除者於四

十八小時內送交處理、再

利用或輸出者簽收，清除

者保存一份，由廢棄物處

理、再利用或輸出者存查

一份。如適逢假日得順延

至次一工作日簽收。 

(二) 遞送聯單資料應自行保存

三年以供查核。 

因應公告事項第三項新增清

除者清運廢食用油不受四十

八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清

除、處理、再利用、輸出者

之時間限制，故遞送聯單方

式配合新增清運廢食用油

者，亦應不受四十八小時內

送交清除、處理、再利用或

輸出者簽收之時間限制，並

新增採多段式清（轉）運或

貯存之遞送方式規定。 

八、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

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

處理機構、依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第

八、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及

清理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

清除、處理機構、依本法第

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

一、 配合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理許可管理辦法修

正，刪除清理機構。 

二、 考量部分小型清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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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目設置廢棄物清除處理設

施之機構、取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再利用許可之事業及

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定再利用管理辦法公告之管

理方式收受事業廢棄物進行

再利用之事業，應於每月十

日前依下列規定主動連線申

報其前月之營運紀錄，如有

報請暫停營業或有其他未營

運之狀況時亦同；廢棄物處

理、清理或再利用機構並應

另於廢棄物處理或再利用完

成後，申報其完成日期；另

清除機構清除廢食用油，將

其委託他機構清除、處理、

再利用、最終處置或輸出

時，各相關機構應比照公告

事項二、(四)及公告事項三

至五規定辦理： 

(一) 接受委託清除、處理或再

利用廢棄物之來源、種類

及描述、數量、收受日

期、方法、過程、使用清

除機具及流向去處等資

料，廢棄物清除機構並應

申報其許可清除機具前月

份行駛之總里程數；另清

除、處理或再利用廢棄物

種類如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時，應一併申報依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標準第十五條規定應

填具之一式六聯遞送聯單

單號。 

目至第六目設置廢棄物清除

處理設施之機構、取得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再利用許可之

事業及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所定再利用管理辦法公

告之管理方式收受事業廢棄

物進行再利用之事業，應於

每月十日前依下列規定主動

連線申報其前月之營運紀

錄，如有報請暫停營業或有

其他未營運之狀況時亦同；

廢棄物處理、清理或再利用

機構並應另於廢棄物處理或

再利用完成後，申報其完成

日期： 

(一) 接受委託清除、處理或再

利用廢棄物之來源、種類

及描述、數量、收受日

期、方法、過程、使用清

除機具及流向去處等資

料，廢棄物清除及清理機

構並應申報其許可清除機

具前月份行駛之總里程

數；另清除、處理或再利

用廢棄物種類如屬有害事

業廢棄物時，應一併申報

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十五

條規定應填具之一式六聯

遞送聯單單號。 

(二) 前款應申報之營運紀錄內

容以申請許可核准、再利

用登記檢核通過或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機構依本法第

三十九條規定接受委託清

常將廢食用油貯存至一

定量後再交付予大型清

除、處理、再利用或輸

出機構之實務運作，故

新增規範清除非指定公

告事業產生之廢食用油

如委託他機構清理時，

應比照產源進行後段聯

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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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款應申報之營運紀錄內

容以申請許可核准、再利

用登記檢核通過或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機構依本法第

三十九條規定接受委託清

除再利用廢棄物等事項為

範圍，不適用公告事項十

免連線申報廢棄物之規

定。此外已依公告事項三

至七完成申報之內容，毋

須再依本項規定進行申

報。 

(三) 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所

收受之廢棄物，如經處理

後可轉變成原物料、半成

品或成品並有銷售行為

者，應申報其產品銷售之

流向、數量與前月底之庫

存量等相關資料。 

除再利用廢棄物等事項為

範圍，不適用公告事項十

免連線申報廢棄物之規

定。此外已依公告事項三

至七完成申報之內容，毋

須再依本項規定進行申

報。 

(三) 公民營廢棄物處理及清理

機構所收受之廢棄物，如

經處理後可轉變成原物

料、半成品或成品並有銷

售行為者，應申報其產品

銷售之流向、數量與前月

底之庫存量等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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